





莆人社办〔2021〕15号


关于开展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的通知

局机关有关科室、局属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有关“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复工复产，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人事变动和抽查事项清单调整，现调整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认真履行职责，共同推动实现有为监管、有效监管、有力监管。
二、公布抽查工作计划及事项清单
根据放管服改革“回头看”巡察反馈意见，进一步提高我局“双随机”抽查比例，突出对重点检查事项的抽查，加大监督抽查力度，提升监管效能。有关科室、有关单位要依照本通知附件中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按照时间节点要求，规范组织实施，形成抽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
3、 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应用
    有关科室、有关单位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查检查对象，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20日内通过本局门户网站或本系统的相关网站等渠道公示检查结果，属于市场主体的要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录入和公示检查结果。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开展整改回头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附件：1.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
2.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3.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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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组  长：党组成员、局  长      郑  重
副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      肖兰英
        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  潮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戴建忠
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开立
四级调研员            朱冰星
    成  员：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林丽云
            劳动监察科科长        郑  雷
劳动关系仲裁科科长    黄金龙
            人力人才开发科科长    吴天泉
            市继续教育管理中心主任  陈建勇
            市劳动监察支队支队长  涂国章
            市社保中心主任        吴丽强
            市机关保中心主任      陈兆辉
            市城乡居民保中心主任  张建飞
            市劳动就业中心主任    林珍龙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局政策法规科，负责“双随机一公开”日常工作协调、总结上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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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
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时间
	抽查比例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对行政许可批设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 机构经营是否符合《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规定；                   
2.机构开展各项活动是否符合规定； 
3. 机构是否严格按照备案事项范围及有关规定开展业务情况；
4. 根据机构申请备案时提交材料，核查机构的备案信息是否与实际相一致。    
	 人力人才开发科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2
	
	对劳务派遣企业的监督检查
	劳务派遣企业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检查对象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2.检查对象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及有关规范开展业务情况；
3. 是否依法执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规定和“三性岗位”；
4.是否执行同工同酬。
	劳动关系仲裁科
	《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福建省人力资源劳务中介管理服务暂行规定》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
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时间
	抽查比例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3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
	对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的监察
	

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日常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2.公开公示情况；                   3.确认员工知情权。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4
	
	对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劳动合同条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查看劳动合同台账，是否全员签订、是否交付劳动者。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5
	
	对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查看员工花名册；
2.查看近三年辖内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举报台账。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6
	
	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查看员工花名册；
2.贯彻执行中央及我省、市出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情况。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
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时间
	抽查比例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7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
	对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监察
	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遵守职工工作时间规定情况；
2.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
3.遵守带薪年休假条例情况,执行职工探亲待遇规定、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问题的规定情况。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8
	
	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 查看考勤制度及日常考勤系统；
2. 查看工资发放台账。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9
	
	对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单位参保登记凭证。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10
	
	对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的监察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查看用人单位高温津贴的发放台账。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时间
	抽查比例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1
	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市直培训单位
	现场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制定及落实情况。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10%

	12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保经办机构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或网络检查
	1、 失业保险
1.检查内容为检查对象是否符合领取的条件；
2. 是否按照规定办理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手续；
3. 申领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在享受期限内重新就业；（与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比对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内有无参加养老保险）；
4.是否在享受期限内按时足额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经办机构是否按要求开展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
	1.劳动就业就业中心
2.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50家

	12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保经办机构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或网络检查
	2.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条件是否真实。
3.养老金发放是否及时。三、机关养老保险
1.待遇资格认证人数同系统实际发放的人数是否一致。2.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是否存在死亡冒领、在押服刑、重复领取。
四、企业养老保险
1.基本养老金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是否按有关政策执行;
2.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否按规定开展。
五、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伤残待遇支出、工亡待遇支出是否按相关文件执行。
	3.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
4.社保劳动保险中心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上、下半年各一次
	不少于50家






附件3: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对行政许可批设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机构经营是否符合《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规定；                   
2.机构开展各项活动是否符合规定； 
3.机构是否严格按照备案事项范围及有关规定开展业务情况；
4.根据机构申请备案时提交材料，核查机构的备案信息是否与实际相一致。    
	 人力人才开发科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

	2
	
	对劳务派遣企业的监督检查
	劳务派遣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检查对象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2.检查对象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及有关规范开展业务情况；
3.是否依法执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规定和“三性岗位”；
4.是否执行同工同酬。

	劳动关系仲裁科
	《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福建省人力资源劳务中介管理服务暂行规定》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3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
	对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的监察
	

用人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日常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2.公开公示情况；                   3.确认员工知情权。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4
	
	对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劳动合同条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查看劳动合同台账，是否全员签订、是否交付劳动者。
	
	

	5
	
	对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查看员工花名册；
2.查看近三年辖内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举报台账。
	
	

	6
	
	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查看员工花名册；
2.贯彻执行中央及我省、市出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情况。
	
	

	7
	
	对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遵守职工工作时间规定情况；
2.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
3.遵守带薪年休假条例情况,执行职工探亲待遇规定、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问题的规定情况。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8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
	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的监察
	用人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3. 查看考勤制度及日常考勤系统；
4. 查看工资发放台账。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9
	
	对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单位参保登记凭证。
	
	

	10
	
	对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的监察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查看用人单位高温津贴的发放台账。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11
	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市直培训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制定及落实情况。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12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保经办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或
网络检查
	一、失业保险
1.检查内容为检查对象是否符合领取的条件；
2.是否按照规定办理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手续；
3.申领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在享受期限内重新就业；（与养老保
	

1.劳动就业就业中心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责任科室
（单位）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2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
	社保经办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或
网络检查
	险信息系统比对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内有无参加养老保险）；
4. 是否在享受期限内按时足额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经办机构是否按要求开展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
2.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条件是否真实。
3.养老金发放是否及时。  
三、机关养老保险
1.待遇资格认证人数同系统实际发放的人数是否一致；
2.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是否存在死亡冒领、在押服刑、重复领取。
四、企业养老保险
1.基本养老金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是否按有关政策执行;
2.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否按规定开展。
五、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伤残待遇支出、工亡待遇支出是否按相关文件执行。
	2.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3.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
4.社保劳动保险中心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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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4月2日印发

